关于烈山区2025年政府举借债务情况的

说明

2025年经省政府批准，省财政厅核定我区政府债务限额为43151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为5338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为378137万元。2025年末我区政府债务余额为43099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为52861万元，专项债务余额为378137万元。政府债务余额控制在政府债务限额内。与2024年相比，2025年我区一般债务余额增加5816万元，专项债务余额增加50800万元。政府债务增加的原因主要是我区抢抓国家各项政策机遇、充分利用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增量政策效应，乡村振兴二期、全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及重点领域改造提升项目、新型城镇化建设项目、全民健身中心（东部新城）建设项目等4个专项债项目与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一般债项目获批并部分债券发行到位。
2025年偿还到期债务本金538万元，本金55万元通过区级财政资金偿还，483万元通过省级代发再融资债券进行置换偿还。

